
我管理的薄弱区， 因此应强化私营、 小型企业的职业病危害

防范意识， 提高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本次调查显示， ６９ 处工作场所中检测的苯浓度均未超过

国家规定的工作场所职业接触限值， 但 ３ ６１９ 例接苯工人的血

常规异常率为 ４ ８６％， 与天津市 ２０１６ 年重点职业病监测中苯

监测结果一致［３］ 。 同时检出有高血压和心电图异常者， 提示

长期接触低浓度的苯可能会对工人血常规、 血压和心电图产

生影响。
本次调查显示， 女性苯作业人员血常规、 ＷＢＣ、 Ｈｂ、 Ｎ

异常率均高于男性，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女性比男性

对苯更为敏感， 更容易受到苯的损害， 这与女性易感性强、
生理周期、 机体免疫力差等因素有关［４］ 。 因此企业应尽量少

安排女性从事苯作业劳动， 以保护女工的身体健康。 血常规、
ＲＢＣ、 Ｈｂ 异常率随年龄的增长呈增加趋势， 不同工龄组血常

规各指标异常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原因可能为 （１） 企业

定期安排在岗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有助于及时发现异常并作

出相应的处理； （２） 私营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大部分为农民工，
流动性大。 血常规变化与年龄、 工龄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观察。

综上， 天津市滨海新区苯危害企业在今后工作中应改革

生产工艺， 用低毒或无毒的原料代替苯， 并采取有效的通风

排毒措施， 进一步降低工作场所苯浓度； 定期开展作业场所

苯的职业卫生监测和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 在环境监测结

果合格的基础上， 加强工人个人防护措施， 为工人配备有效

的个人防护用品并要求正确佩戴。 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加强对

低浓度苯作业工人的监护工作， 根据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异

常检出情况有针对性的对接苯工人进行健康教育， 对于职业

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者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 做出相应的

医学处理。 由于生产环境中苯的浓度不能代表机体接触的实

际情况， 不同企业、 工人的职业安全防护意识和防护措施不

同， 应综合考虑工人的性别、 工龄、 作业时间、 接苯方式、
个体敏感性及毒物在人体内的代谢产物对机体蓄积作用的差

异等， 合理组织生产劳动， 减少工人接触时间， 必要时进行

岗位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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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工职业卫生服务享受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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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旭东， 高金鑫， 孙立伟， 王悦， 申海旺

（北京市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１０２２００）

　 　 摘要：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 对劳务派遣工职业卫生服

务享受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显示， 在职业卫

生和安全防护知识培训及实施、 职业卫生知识与服务知晓等

方面， 与同车间工作的合同制工人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在签订劳动合同及告知接触职业病危害、 缴纳工伤

保险、 定期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 组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等方面， 劳务派遣工享受职业卫生服务情况低于合同制工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提示劳务派遣公司依法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不到位， 相关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监管。
关键词： 劳务派遣工； 职业卫生服务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９４－０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８ ０４ ０１４
劳动者依法享受职业卫生服务， 国内相关文献从不同行

业、 企业规模、 接害因素、 作业工种等方面进行研究报

道［１～３］ ， 但主要针对用人单位的合同制工人， 涉及劳务派遣工

的研究较少。 本文通过对劳务派遣工的职业卫生服务享受情

况进行调查， 旨在研究这一用工形式存在的职业卫生问题，
促进 “人人享有职业卫生” 目标的实现，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权益， 为相关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完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

技术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以 ３ 家用人单位的劳务派遣工作为观察组， 共 １５３ 人； 将

同车间的合同制工人 ２４３ 人作为对照组。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

法， 自行编制调查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 职业卫生

服务享受情况、 职业卫生知识与服务知晓情况。 正式调查前

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依据预调查发现的问题及时修改问

卷。 调查采用自填问卷和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所有问

卷均由调查员现场逐项审核， 确认无误的交由专人保存。 采

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统计软件进行问卷双人录入， 统计方法采用卡

方检验，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调查人群基本情况及对工作压力、 工作满意度情况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见， 观察组农业户籍 （８６ ９３％）、 初中及以下文

化程度 （４９ ６７％）、 月平均收入＜３ ０００ 元 （５２ ２８％） 所占比

例高于对照组； 观察组平均年龄高于对照组， 平均工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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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接害工龄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２ ２　 职业卫生服务享受情况

２ ２ １　 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工伤保险情况　 观察组签订劳动

合同 （ ８０ ３９％）、 合 同 中 告 知 接 触 职 业 病 危 害 情 况

（７３ ９８％）、 缴纳工伤保险 （６７ ９７％） 所占比例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表 １　 两组人群基本情况及对工作压力、 满意度情况 例 （％）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 ｕ 值 Ｐ 值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 ｕ 值 Ｐ 值

性别 ０ １１ ＞０ ０５ 职务 ４ ７３ ＞０ ０５
　 男 １４７ （９６ ０８） ２３５ （９６ ７１） 　 普通工人 １４２ （９２ ８１） ２１０ （８６ ４２）
　 女 ６ （３ ９２） ８ （３ ２９） 　 班组长 １１ （７ １９） ３０ （１２ ３５）
年龄 （岁） ３４ ６８±２ ２０ ３３ ９５±１ ２８ ３ ８４ ＜０ ０５ 　 其他 ０ （０ ００） ３ （１ ２３）
工龄 （年） ５ ５９±０ ８５ １０ ４４±１ ２５ ６ ３０ ＜０ ０５ 月平均收入 （元） ４４ ９６ ＜０ ０５
接害工龄 （年） ４ ３９±０ ６８ ６ ９４±０ ８９ ４ ４７ ＜０ ０５ 　 ＜１０００ ６ （３ ９２） １ （０ ４１）
户籍类型 ３０ ８５ ＜０ ０５ 　 １ ０００～２ ９９９ ７４ （４８ ３７） ５５ （２２ ６３）
　 农业 １３３ （８６ ９３） １４８ （６０ ９１） 　 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６１ （３９ ８７） １７７ （７２ ８４）
　 非农业 ２０ （１３ ０７） ９５ （３９ ０９） 　 ＞５ ０００ １２ （７ ８４） １０ （４ １２）
婚姻状况 ２ ８９ ＞０ ０５ 周平均工作时间 （ｈ） ０ ２１ ＞０ ０５
　 未婚 ５７ （３７ ２５） ７３ （３０ ０４） 　 ＜４０ ３９ （２５ ４９） ５７ （２３ ４６）
　 已婚 ９２ （６０ １３） １６６ （６８ ３１） 　 ≥４０ １１４ （７４ ５１） １８６ （７６ ５４）
　 离异 ／ 丧偶 ４ （２ ６１） ４ （１ ６５） 工作压力 ３ ０１ ＞０ ０５
文化程度 １３ １６ ＜０ ０５ 　 有 １４６ （９５ ４２） ２４０ （９８ ７７）
　 初中及以下 ７６ （４９ ６７） ７８ （３２ ０９） 　 无 ７ （４ ５８） ３ （１ ２３）
　 高中及中专 ５９ （３８ ５６） １１６ （４７ ７４） 工作满意度 ０ ０４ ＞０ ０５
　 大学及以上 １８ （１１ ７６） ４９ （２０ １６） 　 满意 １３５ （８８ ２４） ２１６ （８８ ８９）

　 不满意 １８ （１１ ７６） ２７ （１１ １１）

表 ２　 两组人群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工伤保险情况 例 （％）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值 Ｐ 值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值 Ｐ 值

签订劳动合同 ３１ ０３ ＜０ ０５ 合同中告知接触职业病危害情况的内容 ７ ０７ ＜０ ０５
　 是 １２３ （８０ ３９） ２３６ （９７ １２） 　 有 ９１ （７３ ９８） ２００ （８４ ７５）
　 否 １２ （７ ８４） ３ （１ ２３） 　 无 ９ （７ ３２） １４ （５ ９３）
　 不清楚 １８ （１１ ７６） ４ （１ ６５） 　 不清楚 ２３ （１８ ７０） ２２ （９ ３２）
签订的合同种类 ０ ７３ ＞０ ０５ 缴纳工伤保险 ３２ １５ ＜０ ０５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８０ （６５ ０４） １５２ （６４ ４１） 　 是 １０４ （６７ ９７） ２２０ （９０ ５３）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３８ （３０ ８９） ７８ （３３ ０５） 　 否 １８ （１１ ７６） ８ （３ ２９）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５ （４ ０７） ６ （２ ５４） 　 不清楚 ３１ （２０ ２６） １５ （６ １７）

２ ２ ２　 职业卫生和安全防护知识培训及实施情况　 观察组定

期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所占比例 （８４ ９７％） 低于对照组，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３。
２ ２ ３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观察组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８５ ６２％）、 用人单位告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８３ ６６％）、 职

业健康检查费用由单位承担 （７９ ０８％）、 患职业相关疾病诉

求解决部门为本部门负责人 （７９ ７４％） 所占比例低于对照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４。
表 ３　 两组职业卫生和安全防护知识培训及实施情况 例 （％）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值 Ｐ 值

上岗前接受职业卫生和安全防护知识培训 １５１ （９８ ６９） ２４０ （９８ ７７） ０ １６ ＞０ ０５
近两年接受职业卫生和安全防护知识培训 １４８ （９６ ７３） ２３８ （９７ ９４） ０ １８ ＞０ ０５
职业卫生培训有实用性 １５３ （１００ ００） ２３９ （９８ ３５） １ １６ ＞０ ０５
安全操作培训有实用性 １５３ （１００ ００） ２４２ （９９ ５９） ０ ０５ ＞０ ０５
正确掌握培训内容 ８８ （５７ ５２） １５５ （６３ ７９） １ ５６ ＞０ ０５
配备使用个体防护用品 １５３ （１００ ００） ２４１ （９９ １８） ０ １６ ＞０ ０５
防护设施定期维护 １３２ （８６ ２７） ２１１ （８６ ８３） ０ ０３ ＞０ ０５
工作岗位张贴警示标识 １５１ （９８ ６９） ２３９ （９８ ３５） ０ ０７ ＞０ ０５
定期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 １３０ （８４ ９７） ２２８ （９３ ８３） ８ ５０ ＜０ ０５
公示检测结果 １１２ （７３ ２０） １９８ （８１ ４８） ３ ７９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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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两组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例 （％）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值 Ｐ 值

上岗前参加职业健康检查 １４３ （９３ ４６） ２３４ （９６ ３０） １ ６５ ＞０ ０５

参加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１３１ （８５ ６２） ２３９ （９８ ３５） ２４ ８１ ＜０ ０５

用人单位告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１２８ （８３ ６６） ２２９ （９４ ２４） １１ ８３ ＜０ ０５

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单位承担 １２１ （７９ ０８） ２２３ （９１ ７７） １３２ ４ ＜０ ０５

患职业相关疾病诉求解决部门 １８ １５ ＜０ ０５

　 本部门负责人 １２２ （７９ ７４） ２０１ （８２ ７２）

　 企业人事部门 ７ （４ ５８） ７ （２ ８８）

　 企业环保安全部门 ５ （３ ２７） １６ （６ ５８）

　 企业领导 ２ （１ ３１） ７ （２ ８８）

　 劳务派遣公司 １１ （７ １９） １ （０ ４１）

　 不知道 ６ （３ ９２） １１ （４ ５３）

２ ３　 职业卫生知识与服务知晓情况

两组调查人群职业卫生知识与服务知晓情况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５。

表 ５　 两组职业卫生知识与服务知晓情况 例 （％）

内容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值 Ｐ 值 内容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值 Ｐ 值

职业病可预防 １４２ （９２ ８１） ２２４ （９２ １８） ０ ８７ ＞０ ０５ 正确执行操作规范原因 ６ ６１ ＞０ ０５
所在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知晓情况 １ ４４ ＞０ ０５ 　 　 培训告知 ４５ （２９ ４１） ５９ （２４ ２８）
　 了解 １２４ （８１ ０５） ２０８ （８５ ６０） 　 　 规章制度要求 ６８ （４４ ４４） ９０ （３７ ０４）
　 不了解 ２９ （１８ ９５） ３５ （１４ ４０） 　 　 自身安全意识 ３５ （２２ ８８） ８３ （３４ １６）
工作场所进食或吸烟 １２ （７ ８４） １８ （７ ４１） ０ ０３ ＞０ ０５ 　 　 安全员检查 ５ （３ ２７） １１ （４ ５３）
班后洗澡换衣服 １４８ （９６ ７３） ２３４ （９６ ３０） ０ ０５ ＞０ ０５ 知晓职业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１４９ （９７ ３９） ２４２ （９９ ５９） ２ １０ ＞０ ０５
知晓有害因素对健康损害的影响因素 １３９ （９０ ８５） ２１９ （９０ １２） １ ５８ ＞０ ０５

３　 讨论

劳务派遣工是新兴的用工形式之一， 与合同制工人共同

满足用人单位正常生产的用工需求。 目前本辖区使用劳务派

遣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单位仅限于少数大型国

有企业。 本次对 ３ 家单位的调查结果显示， 劳务派遣工与合

同制工人同车间工作， 但多为外地来京务工的农民工， 月平

均收入较低、 累计工龄和接害工龄较短， 可能与其文化程度

较低、 流动性较大、 一般从事辅助补充岗位或临时性计件工

作有关。 在性别、 婚姻状况、 职务、 周平均工作时间、 工作

压力、 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说明

企业在设定招工条件、 给予薪酬待遇等方面基本公平。
在签订劳动合同并在合同中告知接触职业病危害情况、 缴

纳工伤保险、 定期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 组织在岗期间职业健

康检查并承担相关费用、 告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解决患职业

相关疾病的诉求等方面， 劳务派遣工享受职业卫生服务情况低

于合同制工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提示劳务派遣

公司对职业卫生工作重视程度不足， 依法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不到位。 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对劳务派遣这一用工形式潜在的职

业卫生问题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进一步加强对劳务派遣公司的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保证劳务派遣工这一特殊群体依法享受应

有的职业卫生服务，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务派遣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所占比例较合同制

工人低， 参加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所占比例大致相当， 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前者可能与其外地来京务工的季

节性或临时性有关， 不属于用工歧视； 后者与用人单位严格

把控入职门槛、 将此作为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的前置条

件有关。 因此， 建议相关政府部门通过采取经济制裁等相应

的强硬措施， 使劳务派遣公司依法为劳务派遣工提供应有的

职业卫生服务。
用人单位统一负责全体员工 （包括劳务派遣工和合同制

工人） 的职业卫生和安全管理， 所以在参加具有实用性的上

岗前及定期职业卫生和安全防护知识培训并正确掌握培训内

容、 配备使用个体防护用品、 防护设施定期维护、 工作岗位

张贴警示标识、 公示检测结果以及职业卫生知识与服务知晓

情况等方面，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提示用人单

位在统一标准、 统一管理的大框架内， 劳务派遣工能够享受

与合同制工人基本相同的职业卫生服务， 这与大型国有企业

职业卫生管理规范有直接关系， 此种职业卫生管理模式切实

可行， 值得肯定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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